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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关于评级机构将公司及公司债列入关注的公告》、

《中证鹏元关于关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亏的公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

资料。 

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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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经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于 2017 年 1 月 9 日经发行人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

017 年 4 月 24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606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公司”、“长园集团”）成功发行 10 亿元 2017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7 长园债”）。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2、发行总额：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首次发行的基础发行规模为

5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含）5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确定，并将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限定的利

率水平。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

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5、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

的第 20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

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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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7、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19】跟踪第【820】号 01）

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17 长园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公告了《关于评级机构将公司及公司债列入关注的公

告》、《中证鹏元关于关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亏的公告》等。

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一）2019 年度业绩预亏 

1、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业绩预告情况 

1）经发行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5,000 万元到-75,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86,167 万元到 106,167

万元。 

2）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5,00

0 万元到-45,000 万元，与发行人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3,952 万元到 73,952 万元。 

（3）业绩预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发行人预计的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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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6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8,952 万元。 

2）每股收益：0.09 元。 

3、业绩亏损主要原因 

1）发行人对子公司中锂新材持股比例下降相关投资损失约 5.75 亿元 

发行人于 2018 年下半年确定了聚焦工业与电力系统智能化数字化、电动汽

车相关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为辅的公司发展战略。2019 年 8 月中锂新材各股东

完成对其增资，公司持有中锂新材股权比例由 90%降至 30%并产生投资损失约 5.

75 亿元。 

2）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受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竞争环境影响，发行人智能工厂装备业务 2019 年度

业绩下降，相关子公司商誉出现减值迹象，经发行人初步计算需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4-5 亿元。 

（二）中证鹏元将长园集团及 17 长园债列入关注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出具的《中证鹏元关于

关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亏的公告》及《列入关注通知书》

（中证鹏元公告【2020】29 号）。 

因长园集团 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经中证鹏元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审定，

决定将长园集团及长园集团发行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列入关注。 

中证鹏元将继续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

级展望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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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泰君安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杨志杰、忻健伟、余越、涂志文； 

联系电话：021-3867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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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2 月 27 日 

 


